
中国专家共识：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妇科诊疗防控

原创 郎景和 朱兰 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妇科诊疗防控工作之中国专家共识》，由中国医师

协会妇产科分会郎景和会长、朱兰秘书长牵头，由来自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 31 个

省市自治区的妇产科主要负责人共同献策讨论而成。

鉴于该专家共识的重要意义，作者授权《NEJM 医学前沿》公众号发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妇科诊疗防控工作之中国专家共识 本共识目的为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指导妇科诊治，适用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

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简介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冠状病毒，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30 分钟、乙醚、

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

效灭活病毒。其主要传染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

染源。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相对封闭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

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所有人群普遍易感。目前数据表明其

潜伏期 1-14 天，多为 3-7 天。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实验室检查外周血

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少，淋巴细胞计数减少，鼻咽拭子、痰和其它下呼吸道分泌物、

血液、粪便等标本中可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影像学具有肺炎特征。

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1）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

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2）发病前 14 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

阳性者）有接触史；3）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来自有

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4）聚集性发病。

主要临床表现：1）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2）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3）发病早

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有流行病学史中任何一条，且符合临

床表现中任意 2 条，无明确流行病学史的，符合临床表现中的三条为疑似病例。确

诊病例诊断：疑似病例具备 1）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2）

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二者之一者为确诊病例。

二、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要求

1. 防控原则



1.1 标准预防：是指基于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不包括汗液）、非完整皮肤

和粘膜均可能含有感染性因子的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所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

1.2 分级防护：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采取接触隔离、飞沫隔离和空气隔离

等措施。

1.3 妇科分级防护标准（依据三级防护基本原则，参照当地具体措施实施）：

1）一级防护：妇科普通门诊、病房工作时 内容包括穿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

科口罩、工作服，必要时戴一次性乳胶手套；

2）二级防护：接诊发热的妇科患者时 内容包括穿戴一次性工作帽、护目镜或防

护面屏、医用防护口罩（N95）、防护服或一次性防渗透隔离衣和一次性乳胶手套，必

要时穿一次性鞋套；

3）三级防护：为发热门诊隔离区、隔离病房的医务人员在为患者实施妇科操作，

或疑似病例需要妇科紧急处理，为不能排除感染的患者实施吸痰、下呼吸道采样、气

管插管和气管切开等有可能发生患者呼吸道分泌物、体内物质喷溅的工作时；

内容包括穿戴一次性工作帽、护目镜或防护面屏、医用防护口罩（N95）、防护

服、一次性乳胶手套和穿一次性鞋套；

2. 手术室防护要求：

 1）疑似患者的手术采用负压的感染手术间，医护人员采取三级防护。排除传染

性的患者可应用普通手术间，医护人员一级防护。

 2）使用感染手术间时，手术中应注意保持手术间房门关闭，始终保持负压状态，

尽量减少室内人员数量，室内用物由室外专人供应，内外人员和物品不能混淆。

 3）宜选用一次性使用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为防止环境和一般物体表面污染，

也可采用一次性塑料薄膜覆盖诊疗器具或物品表面，手术结束后均按特殊医疗废物处

理，对需要灭菌处理的医疗器械或污染织物，手术室应提前通知消毒供应中心、洗衣

房，做好应对“特殊感染”的消毒准备。4）疑似患者手术结束后，医务人员离开手术

间时应按顺序依次脱去污染手术衣和手套，进行手消毒。环境和物体表面消毒应遵循

先清洁、后消毒的原则。感染手术间应在终末消毒、空气消毒、自净 30min 后再使用。

3．医务人员工作期间应注意自我管理，避免非防护状态下相互密切接触，以防

其中任何一人感染导致其它人员感染的可能。

密切接触标准：1）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即与病例发病后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但

未采取有效防护者：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有其它密切接触的人员；诊

疗、护理、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经评估认为符合其它与密切接触

者接触的人员。2）可疑暴露者：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野生动物、物品

和环境，且暴露时未采取有效防护的管理、加工、配送等人员



三、疫情期间妇科门诊患者管理

1. 门诊原则：

1）要有预检分诊，有疑似的患者进入发热门诊处理。疑似患者及确诊患者原则

上不进入普通妇科门诊区域。2）疫情期间妇科诊疗疾病可应用线上咨询、远程会诊

等方式减少聚集和接触。

2. 进行流行病学史的询问，内容包括：

 1）两周内急性、不明原因发热

 2）两周内急性发热患者接触史

 3）两周内疫区旅行史

 4）两周内可疑暴露史

 5）两周内病、死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接触史

注意：如出现上述任一情况，则需暂居家隔离 2 周，无特殊情况方可收入院。

如患者存在不明原因发热或不能排除传染可能，应将患者转发热门诊进行相应筛查。

应了解流行病学史的演变过程，疾病初期只包括发热患者接触史、病死动物接触

史、疫区接触史，随着疫情的发展，更新为上述 5 条。疫情继续过程中流行病学史

变的越来越不典型，在进行询问时要特别注意。

3. 门诊预检分诊流程（见图 1）



4.注意事项：建议根据医院条件，避免候诊区人群聚集，做到一医一患一诊室。

妇科门诊存在操作特殊性，执行妇科操作时可酌情增加防护措施。

四、疫情期间妇科手术管理

1.妇科手术类型

 1）急诊手术：多见于妇科创伤、妇科急腹症、阴道大出血、急性妇科感染等需

要手术处理的妇科疾病。参照急诊手术流程。

 2）择期手术：无急诊手术指征，可选择适当时间的手术。

 3）限期手术：如妇科恶性肿瘤等施行手术的时间虽然可选择，但不宜过久延迟

的手术。

2.急诊手术 对妇科病情判断

1）专科病情相对较轻，可配合问诊及检查者的筛查程序：采集流行病学史、体

温、及临床症状，如不能完全排除疑似病例则建议先至发热门诊就诊筛查。（见图 2 ）

2）妇科病情危重，短时间内不进行手术则危及生命者，如无法行发热门诊筛查，

应启动院内会诊，无法排除者按疑似患者处理。（见图 3）



3）急诊非手术患者收病房流程（见图 4），排查过程中应关注专科病情变化。



3．择期、限期手术患者住院前筛查及教育

收入院前进行流行病学史询问（详见上文），可入院者执行住院预检程序（见图

5）。特殊时期安排手术要考虑用血紧张问题，必要时采取贮存式自体输血、急性等

容性血液稀释、回收式自体输血等方式。

4．病房管理建议

 1）进入病房的患者和家属要复核流行病学史记录，并测量体温；如有异常者拒

绝进入病房。

 2）结合当地情况严格管理探视，建议取消探视，如必须探视则控制探视时间及

人数，每次仅限 1 人，且探视人员尽可能固定，并对探视人员进行筛查。

 3）病房内出现不能用原发病解释的突然发热（需主治医师及以上医师判断），

建议请医院相关科室会诊。

 4）一旦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立刻启动转院流程，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隔离

观察。

 5）疫情期间，病区留出房间应急使用（用于收治急症患者及必要的隔离观察）。

 6）进行患者及家属培训及教育，并于住院期间签署知情同意书（详见图 6）。



五、疫情期间妇科临床试验管理

疫情期间临床试验的核心准则应把受试者和研究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根据已知的

信息，人群普遍易感，且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临床试验执行的一

切措施都应以保护受试者安全为准则。

应评估临床试验的方案实施是否会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如果是，必要时应启动

方案修正；若否，应尽量遵循原方案实施。

建议暂缓临床试验患者筛选工作，根据研究中心实际情况可开展相关流程或审核

工作，类似生物等效性试验需要进行集体筛选、集体入组的临床试验，建议暂缓开展。

临床试验各方应尽量依托互联网，利用信息化平台技术，尽可能采取远程协同办

公的方式，达到临床试验管理的目的，减少临床试验相关人员的流动，降低疾病的传

播风险。

共识说明

1.本共识仅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妇科诊疗指导建议，不作为法律依据。

2.本共识如与当地卫生管理部门或医院制定的流程不完全符合，则按本地规定执行。

3.可根据实际临床条件和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诊疗。

4.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还在变化当中，本共识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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